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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8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刊載於通告內的決議案獲股東於2025年11月28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
上投票通過。 

 

股東特別大會表決結果 
 

茲提述華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皆為2025年11月10日的股東特別大會
通告（「通告」）及通函。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刊載於通告內的決議案獲本公司股東（「股東」）
於2025年11月28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通過。本公
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擔任點票監
票人。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已投票普通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批准並採納華寶香精股份有限公

司（「華寶股份」）建議股票激勵

計劃之規則；並授權本公司董事

在彼等認為適當時簽立有關文件

及採取有關行動，以實施華寶股

份的該計劃並使之生效 

1,708,411,539 

(99.38%) 
10,682,788 

(0.62%) 

 

由於超過50%的票數對上述決議案投贊成票，因此該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的普
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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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記錄日期（即2025年11月28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數目為3,229,926,876股，此
乃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通告所載決議案之股份總

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無任何股東被要求
就該項決議案放棄投票權。 
 

根據通函所載，並無任何股東表示擬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反對該項決議案或放棄投票，本
公司亦並不知悉有任何股東有此意向。此外，據本公司所知，概無任何股東有權出席股
東特別大會但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規定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表決贊成該項
決議案。 
 
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本公司董事有9名，全部已親自或通過電子方式出席股東特別大
會的董事為朱林瑤女士、林嘉宇先生、夏利群先生、潘昭國先生、林嘉炘女士、蔡文霞
女士、李祿兆先生、Jonathan Jun YAN先生及侯海濤先生。 

 
 

承董事會命 
華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潘昭國 

 
香港，2025年11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六名執行董事包括朱林瑤女士、林嘉宇先生、夏利群先生、潘昭國先生、       

林嘉炘女士及蔡文霞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李祿兆先生、Jonathan Jun YAN 先生及侯海濤先生組

成。 

 

* 僅供識別 


